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作为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

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在仔细审阅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相关材料后，经审慎分析，

对公司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拟向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华股份”）、广东威华丰产

林发展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封开县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 100%股

权，向威华股份、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威华股份、广东威华丰产林发展

有限公司与台山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

合计持有的清远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合称“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自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至今，公司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

对封开县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及清远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

评估等工作，就重组方案中的各项事宜与交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同时认

真按照有关要求，在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期间定期发布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认

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自公司进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程序以来，公司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由于公司与交易对方对封开威利邦及清远威利邦的房屋、土地等资产抵押登

记手续完成解押的时间不能达成一致。为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经慎重考

虑，公司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我们认为，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利于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及发展需要，同意公司董事会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2. 要求公司董事会妥善处理好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事项，并根据

相关规定组织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在信息披露范围内解答投资者关注的问题，避

免给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3. 公司就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履行的内部审批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4.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终止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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